
歐盟發布新版「向第三國傳輸個人資料標準契約條款」

　　歐盟執委會以（EU）2021/914號執行決定（Implementing Decision）所發布的新版「向第三國傳輸個人資料標準契約條款（New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 for the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to third countries，下稱SCC）」已於9月27日起正式取代舊版條款。

　　新SCC發布於2021年6月27日，旨在滿足歐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以2020年7月Schrems II判決所訂定
之資訊保護需達「足夠充分（substantially sufficient）」標準。該版SCC為因應不同情境之跨境資料傳輸，而設計採取4種模組之規範條款供涉及
歐盟境外之第三方資料傳輸者（控制者與接收者）依循參採，包括：

1. 規範模組一：從資料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到資料控制者的資訊傳輸（Transfer from controller to controller, C2C）
2. 規範模組二：從資料控制者到資料處理者（Data Processor）的資料傳輸（Transfer from controller to processor, C2P）
3. 規範模組三：從資料處理者到資料處理者的資料傳輸（Transfer from processor to processor, P2P）
4. 規範模組四：從資料處理者到資料控制者的資料傳輸（Transfer from processor to controller, P2C）

　　本次執行決定亦設立了轉換期以利各方進行合規審查與契約調整：雖然舊版已於2021年9月27日廢止不再適用，原已適用舊版SCC之契約，
至遲仍得實施至2022年12月27日止。（亦即新版SCC公佈後的18個月內）。

　　在此執行決定下，歐洲資料保護委員會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亦發布「關於如何確保對個人資料傳輸採取適當保護措施建議
（Recommendations 01/2020 on measures that supplement transfer tools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EU level of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釐清GDPR「傳輸影響評估（Transmission Impact Assessment, TIA）之機制流程 。

　　隨著資通科技之快速崛起跨境個資傳輸已成為企業常態，而此種現象近期甚至在交通自動化的科技發展下逐漸擴及交通業別，其中全球航運和

物流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傳輸個資，其中甚至包括用於履行和營銷目的之乘客資料、員工個人資料和客戶業務聯繫資訊等敏感個資已成為常態，應儘

速因應相關法制之發展，解決全球範圍內快速發展的隱私合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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